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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技術分立

建照抽查作業

抽查缺失/設計錯誤樣態說明

壹.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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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第三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
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
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行政與技術分立壹.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五、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簽證項目，應視實際
需要按下列比例抽查：
（一）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
（二）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三）六層以上至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四）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四件以上。
（五）十五層以上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以上。
前項案件屬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列為必須抽查案件：
（一）山坡地範圍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二）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或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內，且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3



建照抽查作業 資料引用 105.12.15 建管課謝志昌課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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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抽查作業 資料引用 105.12.15 建管課謝志昌課長簡報

註.
自107.06開始，建管課抽查內部會議，已邀請公會法規委員會代表列席並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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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高雄市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理原則」

 本市建造執照及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
執行方式自106年8月28日高市工務建
字第10636538700號函頒修正，並自
是日生效

 本次就簽證案件考核處理原則中每
案記點數、記點上限及一年內累計
點數達規定上限以上指定抽查及懲
戒進行修正。

 修正「重大缺失」係指防火避難缺
失危及公共安全者，個案逕送相關
公會或主管機關懲戒。

 修正附表一新增附表一之一無障礙
抽查項目及附表三之一引用鄰地地
基調查報告書抽查項目



結構抽查每案記點上限由原4點下修3點

增修地調報告抽查每案記點上限為3點

修正建築設計一年累計達10點以上下一年
設計案件得指抽

修正建築設計一年累計達20點以上移送本
市建築師懲戒
修正結構一年累計達20點以上或記二點案
件數達6件移送主管機關懲戒

修正地調一年累計達12點以上移送主管機關懲戒



為精進本市建築執照審查核發作業，107年07.05已廢
止「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事項表」(依高市工務建
字第10735569700號函)，竣工查驗依建築法39、70條
規定，由設計建築師檢討及簽證負責辦理。
另涉及變更設計部分目前最新修正依「核辦使用執照
變更設計事項表」
惟併案變更設計仍依規定記點



資料來源 107年1月-6月建照抽查缺失抽查重點項目/設計錯誤樣態說明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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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樑外緣算深度約2.6公尺，
超過2公尺部分應計入樓地板面積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1.陽台應自過樑最外緣量起，超過2公尺部分應計入樓地板面積。

外梁側

外梁側

須從地界線檢討1M
始能設置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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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層平面圖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A1、A2戶陽台計入建築及樓地板面積部分（反計面積計算方式有誤），另陽台與隔戶需一小時防
火時效以上，不符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110條。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2.2層樓臨6公尺道路側雨遮未檢討深度，且不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項第3款情
形。

12



2層1層

1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2樓露臺投影於1樓處應標示空間名稱，本案標示為出入口雨遮不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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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2樓露台投影範圍應有空間名稱，請補標空間名稱，並檢討建蔽率與容積率。

2F露台下方應標示用途

1F

1F

2F

142F

2F露台下方應標示用途



二層 三層

二層露台上方有版未檢討計入陽台面積檢討

後方”雨遮”未做降版不符內政部函釋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2.二層露台上方有版未檢討計入陽台面積檢討（請檢討雨遮）

3.後方雨遮未做降版不符內政部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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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

2FL

雨
遮

雨
遮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B1~B5戶2F及3F之雨遮與樓板同高，不符合內政部100年4月15日函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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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1.5FA5、B6橢圓形物應計入樓地板面積及容積檢討。

屋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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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標準層梯廳不足2公尺之範圍應計入容積樓地板面積，不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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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不符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64-1條挑空部分每住宅單位限設一處，應設於客廳或客餐廳之

上方，並限於建築物面向道路、公園、綠地等深度達六公尺以上之法定空地或其他永久性空地之

方向設置。

20



地下一至三層廁所應計入容積計算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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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平面圖

四層平面圖

五層平面圖

二、建蔽率、容積率、面積計算、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3.B1戶（獨照）三層平面圖露臺設置側牆至屋頂，其露臺及露臺上方（四、五層）未計算容積樓地
板面積，違反技術規則第16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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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高度及樓層高度（如日照、陰影、屋頂突出物、落物曲線距離、女兒牆等）。

F2、3、5、6、7、8、9、10、11、15、16~20女兒牆高度超過1.5m應計入建築物高度檢討，如為

透空遮牆請檢討1/3透空遮牆及2/3透空立體構架，其投影面積與屋突合計需小於建築面積30%。

須檢討1/3透空遮牆、2/3透空立體構架

以及其投影面積與屋突合計<建築面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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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高度及樓層高度（如日照、陰影、屋頂突出物、落物曲線距離、女兒牆等）。

挑空樓層高度合計超過6公尺，不符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64-1規定。

7.05-0.25=6.8M 已超過6M
挑空部分計入容積，面積/高度/位置不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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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車空間、裝卸位。

地下室雙車道寬度為達5.5公尺，不符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60條。

建議設計時預留施工厚度與誤差尺寸
，以免淨尺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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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樓車道未設置防水閘門，不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4-1條規定。

需設置防水閘門 技規4-1

26



(107)高市工建築字第*****號建造執照

車道<120CM

80CM

五、停車空間、裝卸位。
一樓停車空間前方未留設6公尺空間(僅留設5.65公尺)，不符技術規則第61條之規定。自設機車
停車位及自行車停車空間均未留設1.2公尺車道。

(僅留設5.65公尺)

27



5*6停車空間不足

車位請標示尺寸

五、停車空間、裝卸位。

1.地下層14、27車位5*6停車空間不足，不符建築技術規則第60條規定。

5*6停車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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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車空間、裝卸位。

B1~B12戶之停車空間與門廊未設牆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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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減車位鄰接牆壁

五、停車空間、裝卸位。

地下層停車位長邊鄰接牆壁者，不得寬減，不符技術規則第6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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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騎樓、無遮簷人行道。
A1戶（獨照）一層平面圖之退縮騎樓地上方有露臺，應為法定騎樓（不計入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
。），不符技術規則第28條及本市套繪圖例規定。

第57條
二、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無人行道者，應高於道
路邊界處十公分至二十公分，表面鋪裝應平整，不得裝
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並應向道路境界線作成四十分之
一瀉水坡度。

退縮騎樓地上方有露臺，
應為法定騎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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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遠一處之出入口

七、出入口、走廊、通道(路)或坡道。

基地內通路長度35m，未自建築線起算計量至建築物最遠一處之出入口或共同入口，不符技術規

則第2條(16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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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樓梯、安全梯、梯廳、步行距離。
1.安全梯於避難層(1F)出入口未裝設1小時防火時效防火門，不符技術規則第9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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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樓梯、安全梯、梯廳、步行距離。
1.安全梯D1防火門不具遮煙性，不符技術規則第9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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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樓梯、安全梯、梯廳、步行距離。
1.地上二、三層安全梯之安全門未朝避難方向開啟，不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6條規
定。

2.地上二層2座安全梯皆設有2處出入口，不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7條規定。

案例 二層平面

案例 屋突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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